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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基礎科學及應用科技整合研究能力，並配合國家人

文科技發展政策，訂定本原則。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五人以上組成之跨領域或跨系所之整合性研究者，得視整合研究、推廣應

用實務需要，區分為科技研究類、人文社會類、服務類三種研究中心類型，擇一申請設立

校級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三、成立程序 

(一) 院級研究中心須前一年度產學合作金額達下列條件之一者，提送研究發展處校級研究

中心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設立。 

1.科技研究類伍佰萬元以上。 

2.人文社會類貳佰萬元以上。 

3.服務類壹佰萬元以上。 

(二) 中心之設立如有特殊需求，須立即設立者，得另行簽陳校長同意成立籌備處。兩年內

達到校級研究中心資格，提送研究發展處校級研究中心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設立。 

四、審議委員會由校長召集，遴聘教務長、研發長、校級研究中心主任代表 2人、各學院院長

及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設立依據及必要性。 

(二) 設立宗旨及具體目標。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 中心組織、運作及管理方式(含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任期與考核方式)。 

(五) 近、中及長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不重複性說明。 

(八) 經費來源及使用規劃。 

(九) 空間規劃(含空間借用同意書)。 

(十) 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十一)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十二) 裁撤條件及處理原則。 

六、各中心經費應依合約或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七、中心組織及運作 

(一) 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並經研發長簽請校長聘兼（任）之。另得因研究

需要設置工作小組，並得以專案計畫進用短期研究或技術人員若干人，所需經費應依

合約或本校相關規定辦理。研究中心主任之聘任、變更及任職期間相關成果資料，應

由各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發展處備查。 

(二) 各研究中心成立後應設置研究中心委員會，其任務為審理中心經費之使用、業務推動

及研擬中心辦法。委員會之成員由本校專任教師五人以上組成跨系所之研究成員，每

學期至少召開會一次。各研究中心會議紀錄、重大制度與辦法須提送研究發展處備

查。 

八、校級研究中心位階與管理 

(一) 位階比照校級二級單位，行政作業仍應知會研究發展處。 

(二) 各校級中心應於每年六月底前依研究發展處之評鑑表自行評鑑並檢附會議記錄與評

鑑報告書，提送研究發展處校級研究中心審議委員會。 

九、退場機制：各中心在最近三年內其建教合作收入之年平均收入，科技研究類未達參佰萬元

以上、人文社會類未達壹佰伍拾萬元以上，服務類設置目的不存在時，得由研究發展處之

校級研究中心審議委員會議決後： 

(一) 得申請轉為院級研究中心。 

(二) 若未通過成為院級研究中心，中心裁撤，但執行中計畫經費由主持人繼續執行，計畫

執行完畢，中心剩餘經費歸入校務基金，空間歸還原所屬單位，其相關財產須於一個

月內完成財產移轉手續。 

十、經費結餘款：各中心計畫執行結束後，經費如有結餘，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規定分配運用，其運用原則、範圍均視教學研究需要，由各執行單位依本校行政程序簽 

     核後動支。 

十一、本原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